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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资源配置基本标准

（试行）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标准内涵要求 

1、师资配置 

1.1 教师数量 

1.新专业筹建时专任专业教师不少于 2 名，正式

招生时专业专业教师不少于 5 名（周授课 10 学

时折算为 1 名专任教师）； 

2.专业课专任教师与本专业学生数之比不低于

1:25; 

3.建立了兼职教师库，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，兼

职教师校内授课课时比例不低于 10%。 

2.2 教师结构 

1.专任专业教师本科以上学历 100%，硕士以上

学位 50%以上； 

2.专任专业教师中级以上职称比例 50%以上，高

级职称 25%以上； 

3.专任专业教师“双师”素质比例 80%； 

4.专任专业教师所学专业与开设专业一致的占

60%以上。 

2.设施与设

备配置 

2.1 校内教学设

施与设备 

1.实验、实习、实训场所（含合作共建）及附属

用房生均占有面积（平方米/生）不低于：工科

类专业 8.3，其他类专业 1.05； 

2.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：工科类专业 5000 元以

上，其他类 3000 元以上； 

3.校内实践教学仪器设备与设施生均工位数不

低于 0.5； 

4.有规范、齐全的实训室、教室、田径场、图书

馆等管理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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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校外实习基

地 

1.有不少于 5 个校外实习基地，其中依托知名企

业建设的不少于 3 个； 

2.有规范齐全的校外实训实习基地管理制度； 

3.资源配置 

3.1 纸质图书 
生均图书不低于（册/生）：工科类专业：70；

财经类专业：80；艺术类专业：60。 

3.2 数字化资源 

1.建有数字化学习资源管理和应用平台（依托学

院）； 

2.拥有满足学生需求的数字化资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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